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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
承辦人：簡淑玲
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2886

傳真：03-5514227

電子信箱：10015263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教學字第111500838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AF03928_1_10111501879.pdf、111AF03928_2_10111501879.odt、

111AF03928_3_10111501879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遠雄企業團教育公益信託資助辦法」、「遠雄企業

團教育公益信託獎助學金申請表」及申請名冊各1份，請

貴校依該辦法篩選本（111）年度資助對象，協助符合資

格學生提出申請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23日總信一字第

1112102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獎助學金資助對象及金額：

(一)資助對象：新竹縣轄內或設籍於新竹縣且就讀公立國民

中學、公立高級中學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，且

當年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補助者。

(二)資助金額:

１、國民中學每名新臺幣3,000元，每年補助50人。

２、高級中學每名新臺幣5,000元，每年補助20人。

三、為利審查，請貴校填具申請名冊（附件3），於111年8月10

日（星期三）前將該名冊電子檔傳送至本局學務管理科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(來文)11110042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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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人信箱（10015263@hchg.gov.tw）；另獎助學金申請表 

（附件1）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於111年8月12日（星期五）

前，紙本核章逕寄（送）至本局學務管理科承辦人，電

話：03-5518101，分機2886。

正本：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群組

副本：本局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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